
 

       






	一、 事项简述
	该监管函指出：2018年8月21日，你公司在办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信息披露业务过程中，未正确选择公告类别，导致本应该经本所事前审查的相关公告直通披露，且未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在我部督促下，你公司于次日补充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风险提示公告》。
	此外，你公司同日披露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全资子公司家居智能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于2018年1-8月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61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你公司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